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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建设报讯 近日，中央农办、
农业农村部召开“三农”政策通气
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
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统一
思想认识、明确底线红线，确保党中
央有关政策要求不折不扣落实到位。

中央财办副主任、中央农办副主
任祝卫东主持会议并讲话，农业农村
部副部长麦尔丹·木盖提、自然资源

部总规划师魏莉华讲话。
会议指出，土地制度是国家的基

础性制度，农村土地管理事关国家粮
食安全根基、生态安全屏障、农民权
益保护，必须坚持规划先行，严守耕
地红线，节约集约用地，尊重农民权
益，切实保障乡村发展合理的用地需
求。

会议强调，要严守农村宅基地管
理法律政策底线红线，坚决落实“两
个不允许”要求，即不允许城镇居民

到农村购买农房、宅基地，不允许退
休干部到农村占地建房。在盘活闲置
土地和房屋过程中，要充分尊重农民
意愿，坚持依法依规、因地制宜，确
保规范有序，对虚假宣传和无底线炒
作坚决予以整治。土地经营权流转要
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严禁通
过下指标、定任务或将流转面积、流
转比例纳入绩效考核和政策奖励等方
式推动土地流转。要坚持“大稳定、
小调整”，加强政策指导和风险防范，

及时化解矛盾纠纷，有序推进第二轮
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 30 年试点。要
举一反三加强突出问题排查整治，健
全协同工作机制，推动形成用地、规
划、建设、使用全过程监管闭环。

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中央
财办 （中央农办）、自然资源部、住房
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
总 局 相 关 司 局 负 责 人 ， 各 省 （区 、
市） 党委农办、农业农村部门负责同
志等参加会议。（来源：农业农村部）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钟梓骥报道：
11 月 12 日中午 12 时 30 分，广南快速
路 （含收费段海珠湾隧道和免费段连
接线南段工程） 通车试运营。记者实
地体验发现，海珠湾隧道通车后，从
中心城区到广州南站的通行效率大大
提升。

作为省高速公路网加密联络线第
39 联及“广州、深圳新增路线”的关
键组成部分，广南快速路北接东晓南
高架，南连广州南站，以南浦大道为
界分为南北两段。其中，北段的海珠
湾隧道为企业投资经营性项目，全长
4.36 公里；南段的东晓南路—广州南
站连接线由市财政出资建设，全长
5.85 公里。两段均采用双向 6 车道标
准，主线设计时速60公里。

据了解，作为广州首条超大直径
盾构隧道，海珠湾隧道的盾构段长
2102 米，最大开挖直径达 15.07 米，以
双管盾构形式下穿三枝香水道、洛溪
岛、珠江沥滘水道等复杂地质区域。
建设单位创新应用大盾构带压开舱地
层稳定综合控制技术，搭配自主研发
的盾构隧道水下缓释型疏水凝聚砂
浆，为工程安全筑牢防线。通过采用

“模块车拆桥+预制装配”技术，让环
城高速三滘立交段桥梁拆复建工期较
原计划缩短 8 个月，最大程度降低了
施工对市民生活的影响。

这一被誉为“广州第一盾”的超

级工程，不仅实现了广州南站与中心
城区最快 15 分钟互达，更标志着粤港
澳大湾区核心交通网络再添重要枢纽
节点。

通车首日，不少市民朋友驱车前
来体验“头啖汤”。记者也实地体验了
这条“快速通道”：15 时 12 分从海珠
湾收费站驶入海珠湾隧道，收费站闸
机自动抬起，经连接线南段工程，15
时 23 分便抵达广州南站东出发平台，
全程仅耗时 11 分钟。据了解，此前市
民从中心城区前往广州南站需绕行广
州大道、新光快速等道路，行程普遍
在 20 分钟以上，海珠湾隧道通车后，

通行效率大大提升。
隧道出入口的“木棉花”造型装

置格外吸睛。据了解，这一设计是兼
具实用功能的光过渡段装置，通过点
光源设置实现隧道内外光线的自然衔
接，有效提升行车视觉舒适性。

海珠湾隧道的通车不仅缓解了广
州大道、新光快速等主干道的交通压
力，更构建起中心城区与广州南站的
直达联络线，对完善粤港澳大湾区交
通网络、促进区域经济融合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通车试运营期间，海珠湾
隧道暂时实行免费通行，收费事宜将
按程序报批后另行公布。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钟梓骥报道：
近日，河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印发

《河源市既有住宅增设电梯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 《办法》），为河源市行政
区划内 4 层及以上合法无电梯住宅增
设电梯提供了全流程指导规范。该

《办法》 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 5
年。此举将进一步完善既有住宅使用
功能，切实提升市民生活品质，尤其
为老年居民、行动不便人群等群体日
常出行带来便利。

《办 法》 适 用 于 已 建 成 投 入 使
用、具有合法权属证明的 4 层及以上
多业主无电梯住宅，办公楼、商场、
医院等非住宅类既有建筑增设电梯可
参照执行。

在增设电梯条件方面，《办法》规
定，增设电梯需征求所在住宅单元或者
本幢房屋全体业主意见，并经专有部分
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且人数占比三
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同时获得

参与表决业主中专有部分面积四分之
三以上、人数四分之三以上的同意。若
增设电梯占用业主专有部分，还应当征
得该专有部分的业主同意。

值得注意的是，既有住宅增设电
梯项目建筑面积不计入计容建筑面
积，不办理不动产权登记，且需确保
不影响房屋结构安全，符合规划、消
防、特种设备管理等法律法规及技术
规程要求。

在资金筹措方面，《办法》 给出了
多元化解决方案：业主可按照谁受益
谁出资、楼层受益大小等因素，协商
分摊比例后共同出资，也可申请使用
房屋所有权人名下的住宅专项维修资
金或提取本人住房公积金；政府直管
公房可由公房管理单位利用租金收入
出资，并通过合理提高租金等办法收
回投资；社会投资等合法资金来源也
被纳入支持范围。《办法》 同时要求，
增设电梯所筹集的资金及使用情况，

应当向出资人公示并接受出资人监督。
在实施流程上，《办法》 细化为六

大步骤，包括编制设计方案、公示增
设电梯事项、部门并联审查、施工图
设计及审查、确定施工和监理单位、
工程质量监督登记，确保加装过程规
范有序。

为保障后续管理，《办法》 明确电
梯投入使用前需明确电梯使用管理
人，电梯使用管理人是电梯使用安全
管理的首负责任人，应按相关规定履
行相应的义务和承担相应责任。电梯
施工单位需在竣工验收后三十日内，
将监督检验报告、隐蔽工程资料及施
工过程记录、重大技术问题处理文件
等技术资料移交电梯所有权人或者其
委托的使用管理人。超过电梯生产、
安装等单位免费维护保养期的，电梯
使用管理人应当委托有相应资质的电
梯维修保养单位对电梯进行日常维护
保养工作。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唐培
峰报道：为促进揭阳市房地
产业健康持续发展，规范房
地产市场秩序，引导理性购
房、防范风险，近日，揭阳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揭阳
市自然资源局联合发布 《致
市 民 理 性 购 房 的 一 封 公 开
信》，从法律法规了解、证
件查验、合同签订、付款渠
道选择等多方面给出温馨提
示 ， 帮 助 市 民 规 避 购 房 风
险、减少纠纷损失。

公开信提醒，市民购房
前需主动学习 《中华人民共
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等
相关法律法规，提升理性购
房和投资意识。关键要核实
开 发 商 资 质 及 商 品 房 “ 五
证”是否齐全，重点确认拟
购房屋在 《商品房预售许可
证》 记载的幢号和楼层范围
内，未取得预售许可证的房
源收取预售金、诚意金等均
属违法行为。

签订购房合同时，需通
过政府监管的商品房交易平
台办理网签备案，仔细研读
合同条款，聚焦交房时间、
房屋质量标准、违约责任等
核心内容，对模糊或不合理
条款及时要求开发商修改，
并妥善留存付款凭证、合同
原件等重要材料。付款环节
应将购房款存入开发商指定
的预售资金监管账户，核实
账户与预售许可证登记信息
一致，拒绝转入个人账户或
非监管账户，按揭贷款需通
过正规银行办理并核实相关
流程及费用。

公开信提示，市民购房
过程中若发现开发商存在未
批先建、未批先售、违反规
划建设、停工、挪用资金、
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
可向属地住建、自然资源、
城管执法、市场监管等部门
反映，必要时通过法律途径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市民可
通过 12345 投诉举报热线反
馈相关问题。相关部门将持
续加强房地产市场监管，严
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切实维护市场正常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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